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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張硯凱提供） 

為解決偏鄉離島地區教師聘任問題，有效促使教師留任偏遠離島地區學校，提升教學

品質，進而縮短城鄉教育落差，教育部國教署已提出「改善偏鄉離島地區師資人才不足」

政策。審酌目前偏鄉離島地區學校聘任教師多存在「師資人力不足」、「師資人才難聘」

及「師資流動率高」等三大問題，因此教育部國教署已針對此分別提出相關策略，執行期

程共分短程（1 至 2 年）、中程（3 至 4 年）目標分年執行，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針對師資人力不足部分針對師資人力不足部分針對師資人力不足部分針對師資人力不足部分    

在短程方面，提出四項政策方向： 

（一） 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制：自 103 學年度起達到國小每班 1.65 名教師員額編制。 

（二） 補助偏鄉離島地區增置偏遠及小型國民中學教師員額（國中專長 200）：優先

補足各領域缺乏之專長師資，請各地方政府依學校教學需要，協助學校規劃合聘及巡迴教

師制度，補足學校所需師資，同時以合聘或巡迴方式進用之人力，得支給交通費。 

（三） 增置國小教師員額（2688 專案）：以偏鄉離島地區為優先補助對象，藉以解決

偏遠小校人力不足，改善教師工作負荷過重之現象。 

（四） 督導縣市政府避免過度員額控留：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

額編制準則規定，督導各地方政府合理控留教師員額，同時鼓勵其針對偏鄉離島地區盡量

聘任正式教師。 

 

至於在中程方面，提出三項政策方向： 

（一） 合理修正國小教師員額編制：由於目前以班級數設算學校教師員額編制之方

式，產生不同學校規模教師授課總節數與學生學習總節數未能平衡之現象。未來將視學校

規模不同，研議合理之國小教師員額編制。 

（二） 研議訂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正式教師辦法：由於偏鄉小校學生學習資源

不足，又不同規模學校所需之教師員額亦有所不同，基此，教師合聘將是未來合理分配教

育資源之重要趨勢。是以未來將就法制面完整規劃合聘師資方案。 

（三） 研議推動混齡教學：少子女化現象加上部分偏鄉小校教師員額不足，又為合理

分配教育資源，是以，未來將研議混齡教學之相關配套措施（如修正授權法令、課程調整、

教師員額調整、混齡編班等）。 

 

二二二二、、、、針對師資人才難聘部分針對師資人才難聘部分針對師資人才難聘部分針對師資人才難聘部分    



在短程方面，提出六項政策方向： 

（一） 建立代理代課教師人才庫媒合平臺：委託相關單位建置前揭平臺，得以提供學

校及教師諮詢服務，協助解決師資難覓困境，並提供學校單位以及教師之間互動式媒合功

能。 

（二） 建立資源媒合平臺：因應偏鄉離島地區教育資源匱乏，因次設立平臺，以利民

間團體、大學或退休教師等人、物力資源得以進入偏鄉提供教育服務。 

（三） 縮短代理代課教師甄選時程：於「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增列

甄選作業得以 1 次公告分次招考方式辦理之相關條文。 

（四） 偏鄉離島地區教師甄選暨介聘加分機制：研議放寬偏鄉離島地區教師聘任之彈

性空間及優先介聘至都會地區等多元誘因，延攬教師投入偏鄉教育工作，促使良師調至偏

鄉離島地區，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五） 精進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及逐年擴增公費生名額：直轄市、縣 (市) 政府倘有偏

遠或特殊地區之師資需求（如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師資及離島地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師

資），得依公費分發辦法提報公費生名額，經教育部調整核定分配至相關師資培育之大學

培育，並作為分發服務之依據，以保障偏遠及特殊地區學校穩定師資來源與學生受教權益。 

（六） 就代理代課教師聘任制度，放寬藝文領域者，再聘不以持有教師證書者為限：

就「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 條之 2 第 1 項之規定：「中小學聘任三個

月以上經公開甄選之代課、代理教師，其服務成績優良、符合學校校務需求，且具第 3 條

第 3 項第 1 款資格者（按：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再聘之，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再聘至多以 2 次為限。」，放

寬藝文領域代理代課教師得不需持有教師證亦得適用再聘規定。 

 

三三三三、、、、針對師資流動率高部分針對師資流動率高部分針對師資流動率高部分針對師資流動率高部分 

在短程方面，提出三項政策方向： 

（一） 限制偏鄉地區正式教師服務年限：於教師法中修正，偏鄉地區國民教育階段初

聘教師應服務 4 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其他地區學校。 

（二） 補助偏鄉離島地區教師宿舍整修：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補助修繕單身教師宿

舍與充實設備器具，提升住宿品質，以期降低教師流動率。 

（三） 研議提高偏鄉離島地區教師相關獎補助機制：研議補助偏鄉離島地區教師交通

費及生活津貼等多元誘因，延攬教師投入偏鄉教育工作，促使良師留任偏鄉離島地區，維

護學生學習權益。 

 



偏鄉離島地區因交通及生活較不便利，進而造成多數年輕教師缺乏前往偏鄉中小學任

教之意願，以致目前正式教師請調及代理代課教師流動頻繁而無法久任。部分地方政府偏

鄉小校比率高、聘任正式教師不易；又因學校師資結構及配合專長授課等情，致使部分學

校部分科目未具學科專長之師資，因此有辦理多次招募教師卻仍聘不到教師等情形。教育

部國教署希冀透過推動「改善偏鄉離島地區師資人才不足」政策，得以較確實改善留住師

資之問題，使教師能夠真正深入偏鄉，發揮所長，進而改善偏鄉教育環境，提供偏鄉離島

地區學童更穩定的學習環境。 

 


